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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复对象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市场主体

	修复前提条件
	（一）补报未报年份年度报告并公示；
（二）已经履行即时信息公示义务；
（三）已经更正其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公示信息；
（四）依法办理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变更登记，或者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可以重新取得联系；
（五）企业名称已办理变更登记。

	办理形式
	全程网办：微信小程序“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我要办”—“信用修复”—“经营异常名录（状态）信用修复”。

	材料清单
	（一）信用修复申请书（申请人在申请表格内勾选，填写经办人联系电话）
（二）守信承诺书（申请人勾选）
（三）履行法定义务、纠正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
1.因年报原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申请人可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因即时信息公示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申请人可提交已履行及时信息公示义务的证据材料，并备注说明。
3.因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申请人可提交已经更正的公示信息，并备注说明。
4.因住所原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申请人可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5.因企业名称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申请人可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四）市场监管总局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修复流程
	（一）申请。申请人可以线上（登录“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小程序）或线下方式提交材料申请信用修复；
（二）受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二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予以受理。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并说明事实和理由；
（三）核实。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对申请信用修复的材料进行核实；
（四）决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或自查实之日起五个工作日根据核实结果作出准予或者不予信用修复的决定；
（五）告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州市开办企业一网通平台”告知当事人。

	办理时限
	自收到申请之日/查实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移出经营异常名录。





